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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比例，大家都会想到它是一个数值，是事物对比结果的一种量化表现。地图中的比例，为地图使用

者提供了地上尺寸与实地距离的映射比值。读者可以通过比例对地图的精度和详细程度有一个量化认识。比

例著录是地图文献编目的独特内容。本文试从编目工作实际的角度探讨地图比例及其著录的相关问题。 

 

一、比例的沿革 

1、无比例的“比例” 

《晋书》卷三十五载，西晋裴秀(224－271)《禹贡地域图序》提到当时所存后汉的地图是不设刻度（比

例）的。在此序中，裴秀提出了著名的“制图六体”。所谓“制图六体”就是绘制地图时必须遵守的六项原

则，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

流、道路的曲直）。1其中“分率”即比例尺，但是“分率”不等于画方。画方是“分率”的具体表现，而有

比例尺的图未必都是画方。例如，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陵墓出土的《兆域图》，是我国目前最早使用比

例尺制图的地图。图上有文字注明：“王堂方二百尺”、“正堂宫方百尺”等。2《兆域图》虽然是按一定比

例绘制的，既不是画方，也不是用数值表示。 

2、计里画方 

“计里画方”是中国传统地图绘制的一种重要方法，采用的是正方方格的网格坐标体系，每一方格的边

长，相当现今地图的比例尺。“计里画方”始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西周说、西晋说和宋代说等。宋

代的《禹迹图》（百里方）是现藏中国最早绘有计里网格的地图。到了元明时期，“计里画方”在地图绘制中

已经普遍使用。《广舆图》的总图和分图均采用了计里画方法，总图的方格每格表示500里，比例尺大约是1∶15 

500 000，分图的方格每格表示 100 里，比例尺大约是 1∶3 100 000。 

采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的地图，其精确性超过前人且真实可靠。按此法绘制地图沿用了 500 余年（从

《禹迹图》绘制时间算起），直到清代康熙年间，采用经纬度测量，并采用了投影方法，但并没有完全摒弃

传统的画方制图，也就是说清代地图是经纬度法和计里画方法配合使用的产物。 

3、近代比例 

（1）文字线段式比例 

清末至民国末，绘制出版的地图比例尺均是文字式比例和线段式比例配套使用。如《大清帝国全图》商

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初版(五百万分之一)；《大清帝国全图》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第三版（一千二百万

分之一）（图 1）；《甲种中华析类分省图》1933 年 3 月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欧阳缨著（二千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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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文字线段数字比例 

 

 

 
图 1  文字线段比例 

（2）分数线段式比例 

所见最早使用分数式比例的，是陈铎编、1933 年 7 月上海舆地学社出版的《中国模范地图》，比例尺为

1∶22000000，同时结合有线段式比例（有公里、中里）。到 1946 年，才有几家出版社陆续开始使用分数式比

例尺。如东方舆地学社 1946 年 1 月版《东方中华新地图》（中等学校适用），每幅大图中附的小图均使用了分

数式比例尺 1∶200000（可能是为了节约空间）。又如寰澄出版社 1946 年 2 月版《中华民国最新分省地图》，

比例尺就是分数式和线段式相结合（线段为公里，市里）。1946 年 9 月新民地学社出版的地图使用的比例尺

也是分数式和线段式相结合。但有的地图出版社直到 1948 年出版的地图还没有使用分数式比例尺，如振亚舆

地学社 1946 年 8 月出版的《中国新地图》中比例尺还是文字式和线段式相结合，中华书局和申报馆印制的地

图直到 1948 年还是文字式和线段式相结合的比例尺。 

（3）比例单位演化 

线段比例尺中的数字和单位标识，最初是中文数码一百里、五百里，纵向写法。1930 年《大中华民国分

省图》武昌亚新地学社制增订三十一版中最早出现了阿拉伯数字标识的线段比例尺。直至解放前，比例尺的

单位有里、哩、公里、华里、中里、市里等。 

4、现代比例 

解放以后，正式出版的地图中如何标注比例没有明确规定。图中使用的比例既有文字和线段相结合，也

有分数和线段相合。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分数式比例大量出现了。 

1949 年 11 月马宗尧编制，中国史地学社再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地图》中比例尺还是线段式和文字

式相结合的形式，线段式中使用了阿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地图》（光华舆地学社编制，1950 年 4 月

第一版）中国家地图、省区地图中比例尺还是线段和文字相结合，省会地图和街道图中的比例尺是分数式的，

如 1∶75000。 

1950 年 9 月亚光舆地学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中《全国经济图（七）重要工业区域图》

中比例尺是分数和线段相结合的。1950 年 10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袖珍新中国分省精图》中的比例尺也是

文字与线段相结合。1950 年 9 月张泳如编，上海大陆舆地社出版的《新中国地图》（高小初中适用）中比例

尺或是文字和线段相结合，或只有线段比例尺。 

2005 年 1 月地质出版社出版的《实用中国地图册》中各个省区地图比例均为文字、线段和分数式相结合。

如山西省全图比例为 1∶2560000,图上 1 厘米等于实地 25.6 千米（图 2）。 

50 年代以后，直至今日，地图中比例多为分数和线段相结合，或只有分数式比例。如《天津市实用地图

册》2005 年 11 月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比例为分数和线段相结合，1∶16000。《中国交通地图册》2005 年 5

月西安地图出版社第 12 版，每幅地图的比例均只有分数式比例。 

可见，即便是近现代比例尺，不同出版社，不同年代的地图的比例使用情况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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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比例的意义 

比例尺赋予地图可度量的性质，为地图使用者提供了明确的空间尺度概念。比例尺还隐含着对于地图精

度和详细程度的描述。不同比例尺的地图其精度和详细程度是有差别的。3

按比例尺的大小，地图可分为大、中、小比例尺三类地图。比例尺大于或等于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是大比

例尺地图，小于或等于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是小比例尺地图，大于一百万分之一而小于十万分之一的是中比

例尺地图。 

测绘部门测制的地形图就是按比例尺划分的，有 1∶1万，1∶2.5 万，1∶5 万，1∶10 万，1∶20 万，1∶50

万和 1∶100 万七种规格，不同规格的地形图有不同的适用范围。我们可以根据比例尺来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地

图。所以说比例尺对于用户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例如一平方公里面积的居民地，在 1∶5 万地形图上为四平方厘米，可以表示出居民地的轮廓和细貌；

在 1∶10 万图上为一平方厘米，有些细貌就表示不出来了；在 1∶20 万图上，只有 0.25 平方厘米，仅能表示

出一个小点。由于正常人的眼睛只能分辨出图上大于 0.1 毫米的距离，图上 0.1 毫米的长度，在不同比例尺

地图上的实地距离是不一样的，如 1∶5 万图为五米，1∶10 万图为十米，1∶20 万图为二十米，1∶50 万图

为五十米。由此可见，比例尺越大，图上量测的精度越高，表示的地形情况就越详细。反之，比例尺越小，

图上量测的精度越低，表示的地形情况就越简略。 

 

二、比例著录的现状 

    1、比例的著录 

民国元年外交部外政司续编的《外交部地图目录》和京师图书馆编著的《京师图书馆庋藏清内阁地图及

图画目录》等地图目录中，每幅地图的著录款目都没有著录比例一项。 

民国二十二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初版，王庸和茅乃文二位先生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中每

幅地图都是按照图名、比例尺、板框、图色、制图人制图年代出版地出版人、数量（幅册）等项目进行著录

的。地图没有比例，则直接在图名后著录板框，没有标注“未注比例”或“比例不详”等词。如：民国五年，

上海新学会社印行的《中华民国商埠全图》。有比例的地图，比例有分数式和文字式两种，且两种之间没有换

算，如：民国八年童世亨制《大中华地图》，比例 1∶3800000；清绘本《旧黄河图》，比例营造尺每一寸作五

里。对于有多个比例的情况，比例为多个分数式时，标注“比例不等”。如：海军部海道测量局制印的《中国

海军部水道图》，著录“比例不等”。比例为多个文字式时，分别标注比例。如：光绪二十二年清张人骏绘制

《广东舆地图》，比例省图百里方，府州图五十里方，州县散图十里方。 

1997 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舆图要录》中每幅地图都标明比例情况，出现了“未注比例”、“比例

不等”、“画方不等”等字样，有比例的大部分为分数式比例，也有文字式比例。 

    2、比例的换算 

比例尺在地图上通常有三种表示方法：一种是文字式：直接用文字说明，

例如“一百万分之一”、 “一厘米代表一公里”、 “五里方”等。另一种

是分数式，如“1∶1 000 000”；地图上也有表示为“1/1 000 000”（斜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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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图中通常是分数线），但著录中一般不用。第三种是线段式：又称直线比例尺，可以直接用直线比例尺

上线段的长度进行量算。 

当规定信息源中只有线段式比例尺时，应把线段式比例尺换算成分数式比例尺再著录；如果规定信息源

中既有分数式比例尺，也有文字式比例尺时，只选择分数式比例尺进行著录，文字式比例尺在附注项进行说

明。 

对于计里画方的地图，著录时一般为照录。但有时为了让读者对画方计里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理解，也将

计里画方换算成常用的比例形式。如《广舆图》的总图采用了计里画方法，总图的方格每格表示 500 里，比

例尺大约是 1∶15 500 000。 

    3、比例的冠词 

著录时用到的冠词无外乎是“比例”、 “比例尺”。尽管就两个词，但大家用法不一。对于“比例”和“比

例尺”两词曾有人探讨过，认为比例是地图数学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比例尺是绘制或阅读图件的工具，

比例尺是比例的具体表现形式，只能说地图的“比例”是多大,而不能说地图的“比例尺”是多大。4

对于比例尺，不管是文字的，分数的还是线段的，都成为地图一种特有的性质，无须再多说明，所以在

著录中都不加“比例尺”这一冠词。但是若规定信息源指明所载比例尺为特定部位的比例尺时，则应照实予

以说明。如“赤道处比例 1∶3982200”。同一种测绘制图资料既有水平比例尺，又有垂直比例尺或其他种类

的比例尺时，除水平比例尺之外的其他类型比例尺之前应加“垂直比例尺”或其他类型相关冠词。如

“ 1∶744080，垂直比例 1∶96000”。 

4、比例的符号 

对于分数式比例中数字“1”与分母间使用的符号有英文冒号“:”，有中文冒号“：”，还有比号“∶”。

1991 年 8 月《测绘制图资料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CM））中明确规定：比例中数字“1”与分母间用冒

号隔开。《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测绘制图资料》（第二版）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已经使用比号“∶”。5国家图

书馆舆图组编《地图篇名机读数据制作要求》中，明确规定使用比号“∶”。 

5、比例的著录位置 

比例可著录在不同的位置，如题名与责任说明项（MARC的 200 字段）、数学数据项（206 字段）、附注项

（300 字段）。大部分地图的比例都著录在数学数据项，只有题名中含有比例的地图，题名项中才照录比例。

对于题名项中比例著录，《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中是这样规定的：正题名原则上按照规定信息源所

载题名著录，题名中有比例尺等也应照录。不管题名项中有没有比例，在数学数据项（206）字段中必须著录，

比例尺的著录应按规定信息源实录（除线段比例尺外），即无论比例尺是以分数式表示，还是用文字叙述，均

应原样照录。6如侯学煜主编的《1∶1000000 中国植被图集》，题名要照录，同时也要在数学数据项著录比例

“1∶1000000”。 

 

三、各著录规则的比较 

本文涉及的各个规则是指《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测绘制图资料》（第二版）（以下称《规则》）、《GB/T 

3792.6—2005 测绘制图资料著录规则》（以下称《GB/T 3792.6—2005》）7和《测绘制图资料国际标准书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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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以下称ISBD（CM））。以上规则对数学数据项中比例项的规定并不是完全一致，尤其是比例式前是否加冠

词、是否换算比例、多个比例如何著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异。本文对比例项著录规则的差异进行比较，试

求达到统一，以方便地图用户的检索、识别和利用。 

《ISBD》（CM）中规定：可将“Scale（比例）”一词或其他语言和\或字体的对应词冠于分数式比例之前。

第一版《规则》中规定：“比例式前冠以“比例尺”字样（其他文种用相应含义的对应词）”8。《规则》和《GB/T 

3792.6—2005》中未作此规定，可以理解为不将“比例”一词冠于分数式之前。 

《ISBD》（CM）中规定：当分数式比例来自文字式比例说明时，应将其著录于“[ ] ”中,文字式比例可

转录在分数式比例之后。《GB/T 3792.6—2005》中规定制图资料的文字比例应尽量采用分数式比例著录，外

用“[ ] ”括起；没有规定文字式比例的著录位置。《规则》中规定：比例尺的著录应按规定信息源实录（除

线段比例尺外），即，无论比例尺是以分数式表示，还是用文字叙述，均应照实著录。但对于中国古地图资料

中用计里画方表示的比例，《规则》和《GB/T 3792.6—2005》中的规定是一致的，均为照录。 

《ISBD》（CM）中规定：当测绘制图资料上未绘制或设置比例，或者比例不能确定时，习惯上以“未注比

例”、“比例不明”或其他语言和/或字体的对应词来代替比例说明。《GB/T 3792.6—2005》中规定：凡制图资

料上未注比例，应著“[未注比例] ”字样。《规则》中规定：规定信息源未载比例尺，且无法估算或考证，

则著录为“比例尺不详”，并置于方括号“[ ] ”中。 

《GB/T 3792.6—2005》中规定：一种制图资料采用两种比例时，应照录。之间用“；”隔开。《规则》中

规定：同一种测绘制图资料上有两个比例尺，则两者间用“，”分隔。《ISBD》（CM）中未对此作出规定。 

《GB/T 3792.6—2005》中规定：凡制图资料上比例不等时，应著“[比例不等] ”。《规则》中规定：同

一种测绘资料上有两个以上比例尺，著录最大和最小的比例尺，大者在前，小者在后，其间用“-”连接；如

果无法或不必要判断比例尺大小，则可著录为“比例尺不等”，且置于方括号“[ ] ”中。《ISBD》中未对此

作出规定。 

通过对三种著录规则之间差异的对比分析，笔者有如下几点看法： 

1、根据《ISBD》（CM）、《GB/T 3792.6—2005》和《规则》，在分数式和文字式比例前不加冠词“比例”

（特殊比例除外）。 

2、根据《ISBD》（CM）和《GB/T 3792.6—2005》对于文字叙述的比例（计里画方除外），换算成分数式

表示，著录于“[ ] ”中，并将文字叙述的比例著录在附注项。 

3、根据三种著录标准，制图资料未注明比例，著录为“[未注比例] ”；根据 ISBD（CM）和《规则》，制

图资料未注明比例且不能确定时，著录为“[比例不详] ”。 

4、同一种测绘资料中出现两个比例时，有两种情况：一、一幅图有两个比例，则其中一个必定为特定部

位的比例或有一定的比例说明。三种著录标准均规定应按比例说明著录，两个比例之间用“，”分隔。二、若

干幅图有两个比例。根据《GB/T 3792.6—2005》规定，两个比例之间用“； ”分隔。 

5、根据《GB/T 3792.6—2005》和《规则》，同一种测绘资料中出现两个以上比例时，著录为“[比例不

等] ”。 

6、根据文字标点符号及数学规定和《规则》，比例的前后项数值之间应使用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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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D（CM）是世界各国测绘资料的著录标准，《GB/T 3792.6—2005》是我国测绘资料的著录标准，《规则》

是应用于我国图书馆的编目标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文献规则的著录要求是逐级细化的。《规则》的修订

原则是既遵循 ISBD（CM）的原则，又体现我国文献的编目特点。笔者认为对于测绘资料数学数据项的比例著

录，不应存在特殊性，应该坚持标准规则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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